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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開會時間：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00 整 

開會地點：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98 號 16 樓（誠品行旅）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報告。 

第二案：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第三案：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報告。 

第四案：113 年度盈餘分配發放現金股利報告。  

第五案：113 年度及 114 年 1 月募集與發行有擔保普通公司債有關事

項報告。 

第六案：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情形報告。 

第七案：全心投資控股(股)公司 114 年 3 月公開收購本公司股份執

行情形報告。 

第八案：113 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 

第二案：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第二案：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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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補選獨立董事案。 

七、其他議案：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案。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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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事 項

第一案 

案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1。 

第二案 

案由：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審查 113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2。 

第三案 

案由：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報告。 

說明：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3。 

第四案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配發放現金股利報告。 

說明： 

一、依本公司章程第 23 條之 2 規定，本公司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者，

得由董事會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 

二、本公司經 114 年 4月 15 日董事會決議，自 113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

盈餘中，提撥股東股利計新台幣 337,784,683 元，每股配發 1.03

元，以現金方式發放，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

配未滿一元之畸零金額合計數，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並授權董事

長另訂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分派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股東

配息比率需修正時，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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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113 年度及 114 年 1 月募集與發行有擔保普通公司債有關事項報

告。 

說明： 

一、為償還金融機構借款及強化財務結構，分別於 113 年 2月 20 日

及 113 年 11 月 7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行 113 年第 1次有擔保

普通公司債新台幣 12 億元整及發行 114 年第 1 次有擔保普通公

司債新台幣 10 億元整。 

二、發行數額及主要條件如下： 

債券

期別 
發行日期 到期日 

發行金額

(新台幣)
期限

年利

率(固

定) 

付息 

方式 

還本 

方式 

資金運用執

行情形 
保證銀行

113-1 113/7/18 118/7/18 12 億元 5 年 2.08%

每年單

利，計

息 1

次，付

息 1次

到期一

次還本 

於 113 年第

三季全數償

還銀行借款

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114-1 114/1/13 119/1/13 10 億元 5 年 2.01%

每年單

利，計

息 1

次，付

息 1次

到期一

次還本 

於 114 年第

一季全數償

還銀行借款

高雄銀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第六案 

案由：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情形報告。 

說明：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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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全心投資控股(股)公司 114 年 3月公開收購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報

告。 

說明： 

一、 114 年 3月 12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公開收購人全心投資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之公開收購條件尚符合公平性，且收購資金來源尚

具合理性。 

二、 全心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於 114 年 3 月 26 日完成本次公開

收購之交割，收購總價為新台幣 1,608,341,325 元，收購總股

數為 64,333,653 股，加計原有持股 4,295,331 股，共計

68,628,984 股，收購後對本公司之持股比例為 21.016%。 

第八案 

案由：113 年度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說明： 

本公司之子公司京富祥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113年9月27日董事會

決議通過，因星鑽段案提供予本公司預售屋履約保證之同業連帶擔

保方式，背書保證金額為新台幣 12 億元整，截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實際動支金額為新台幣 305,400,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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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認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已編製完成，上開財務報表經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韓沂璉會計師、黃欣婷會計師已出具

無保留意見加強調事項段之查核報告，併同營業報告書已提送審

計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分別參閱本手冊附件 1 及附件 5。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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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113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如下： 

113 年度盈餘分派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194,389,174

加計：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
量之權益工具 

130,696

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 2,194,519,870

  本期稅後純益 375,316,314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7,531,631)

期末可供分配盈餘   2,532,304,553

分派項目： 

  現金股利（每股 1.03 元） (337,784,683)

期末未分配盈餘 2,194,519,870

   說明：優先分配 113 年度盈餘。 

董事長:鍾鼎晟            經理人: 楊題銓             會計主管:蔡文玲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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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事 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明： 

一、為配合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及金管證發字第

1130385442 號令規範，擬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6。 

三、提請 決議。 

決議：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案。 

說明： 

一、為配合本公司營運之所需，擬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辦法」部分條文。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 7。 

三、提請 決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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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事 項 

案由：補選獨立董事案，提請 選舉。        (董事會提) 

說明：     

一、 本公司原獨立董事許旭輝先生於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因個人因素

辭任，定於 114 年股東常會進行補選一席獨立董事。依本公司章

程規定，本屆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新任獨立董事於股東

會選任後即行就任，並補足原任期，任期為自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5 月 28 日止。 

二、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公司獨立董事選舉採公司法第 192-1 條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三、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獨立董事候選人

名單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8。 

四、 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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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議 案 

 

案由：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案，提請 討論。       (董事會提)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辦理。 

  二、基於投資或其他業務發展考量，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擬提報股

東會同意解除本公司新任獨立董競業禁止之限制。解除新任獨立董

事競業禁止情形，請參閱本手冊附件 9。 

  三、提請  決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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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動 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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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113 年度營業結果 

(一)113 年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金額 

營 業 收 入 2,030,854 963,121 1,067,733 

營 業 毛 利 715,075 266,698 448,377 

綜合損益總額 457,997   162,656 295,341 

本公司113年度營業收入較112年度成長110.86%，營業收入增加主要係本年

永興段181地號及六甲頂528地號新建案完工交屋認列營業收入。近年受惠

於新青安政策，整體房市向榮；惟央行於113年9月19日推出第七波選擇性

信用管制政策，民眾普遍面臨銀行房貸嚴審；央行提高存款準備率政策亦

讓銀行房貸滿水位的狀況需較長時間紓解，預期對房貸市場產生衝擊。由

於國內房地產市場自住剛性需求仍在，雖央行政策促使民眾購屋需提高自

備款的財務能力，相信央行政策將引導房市走向財務健康且穩定之長期發

展。本公司持續穩定推案，雖預期交易時間可能會拉長，仍積極去化新成屋

，掌握經營與房市政策的脈動，以「永續經營」及「客戶滿意」為願景，持

續推動公司各項計劃，創造業績成長以滿足股東投資人對本公司的期待。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理準則規範」，本公司113年度毋須

編製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營業淨利 461,323 115,475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1,539 (21,361) 

繼續營業單位稅前淨利 472,862 94,114 

本年度淨利 375,316 88,856 

綜合損益總額 457,997 16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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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獲利能力分析  

項目 113年度 112年度 

資產報酬率(%) 3.33 1.56 

權益報酬率(%) 5.69 1.37 

佔實收資本比率(%)
營業利益 14.13 3.54 

稅前純益 14.48 2.88 

純益率(%) 18.48 9.23 

基本每股盈餘(元) 1.15 0.27 

(五)研究發展狀況 

1.重點開發個案： 

澄德段、副都心 18 地號、星鑽段、興邦段、五塊厝段、金城段等案。 

2.永續經營與客戶滿意： 

秉持公司永續經營的核心理念，將 ESG 永續概念融合於建築中，從節能

減碳、減少污染、增加綠覆面積、淨化空氣等四大面向著手，運用設計

與技術優化，以降低建築物施工與營運時對環境的衝擊，融合建築美學

與生活品味，打造符合客戶期望及環境永續的住宅。同時重視與消費者

的管理及溝通，持續精進產品品質，推案上符合消費者需求與期望，展

現財務及非財務績效，以「蓋乎勇、蓋乎水、蓋乎不漏水」精神，落實

永續經營願景。 

3.市場研究發展方面： 

掌握精準實價登錄、房地產相關資訊，蒐集統計近幾年之區域土地市場

成交價格、數量與房屋推案之坪數、價位，以分析各區喜好之產品，掌

握市場的需求及消費者心態的轉變，作為產品定位、產品設計、客戶體

驗與行銷策略之依據，達到提升銷售率的目標。 

4.精研工法與工程管理： 

透過施工品質管理、使用綠建材標章之建材及嚴選優質廠商，及新建案

採用 Alfa Safe 工法，始能兼顧建物穩固及安全性，並達減碳及耐震等

目標。同時，持續執行第三方驗證機制，結合「建物生產履歷-建築結構

施工品質查證」及「公設檢驗」服務，持續提升建築物品質與市場價值，

以確保產品優勢與工地安全。 

董事長：鍾鼎晟      經理人：楊題銓 會計主管：蔡文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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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其中財

務報表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韓沂璉會計師及黃欣婷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上開各項表冊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敬請 鑒察。 

此致 

三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 計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吳 彥 鋒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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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 

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派情形 

一、本公司員工酬勞係取決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勞之稅前利益於彌補虧損後，

如尚有餘額，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勞及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

勞，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員工，該一條件

由董事會訂定之，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董事會通過決議分配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之金額如下： 

本公司 113 年度董事及員工酬勞分配案，已於 114 年 2 月 25 日董事會會議通過，

決議分配情形如下： 

決議配發董事酬勞新台幣 4,778,094 元；員工酬勞新台幣 4,778,094 元。 

單位：新台幣元 

配發項目 
董事會決議 

配發金額1

認列費用年 

估列金額2

差異數 

1-2
原因及調整情形

董事酬勞 

(現金) 
4,778,094 4,778,094 0 

無 
員工酬勞 

(現金) 
4,778,094 4,778,0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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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情形 

113 年度關係人重大交易情形 

會議時間 關係人交易說明 執行情形 

113 年 11 月 7 日 

審計委員會、董事會 

向關係人購入容

移土地案 

為增進本公司營收業績，於新台幣

52,000仟元額度內，向關係人三富

地產股份有限公司及楊顯玲女士

分別購買公共設施保留地進行容

積移轉，可移入容積 1040.19 平方

公尺及 356.05 平方公尺。 

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通過，惟與台糖合作興建案因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之問題，致與原

投標規劃不符影響開發，與台糖友

好協商終止契約，故同步取消本案

之執行。 

113 年 12 月 17 日 

審計委員會、董事會 

投資設立子公司

「金革資產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 

擴展營建並提升整體競爭力，以

100%投資設立子公司金革資產開

發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為新

台幣 1,200,000 仟元。 

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通過，並於 114 年 1 月 17 日設立

登記完成。 

向關係人購買臺

南市安平區金城

段 49 地號土地及

建造執照案 

為強化本公司營收業績，於新台幣

951,601 仟元額度內，向本公司關

係人楊顯玲女士及名發建設開發

股份有限公司分別購買臺南市安

平區金城段 49 地號土地及建造執

照（建造執照號碼：(103)南工造字

第 06149-01 號）。 

本案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

通過，已遵照辦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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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0'12表

��  
!�  "! $ %至#"$
# %

ðc：¿ÀÁÂÃ

113!ä 112!ä
金�額 ％ 金�額 ％

4000 �Jõö@附註ü@#"I3@#µI�µI $ 2,030,854 100 963,121 100

5000 �JêL@附註ü@úI�@#
II 1,315,779 65 696,423 72

5900 �Já¹ 715,075 35 266,698 28

6100 â銷費I@附註ü@9I3@#
II 108,898 5 43,214 4

6200 �cd費I@附註ü@#
I3@#7I�µI 144,854 7 108,009 11

253,752 12 151,223 15

6900 �J?¹ 461,323 23 115,475 13

7000 �Jxõö�ÉÊ：

7100 �¹äõö 23,353 1 17,973 2

7010 ���õö@附註ü@"I�@#"II 14,352 1 6,777 1

7020 ���¹2�1¨ 260 - (8,188) (1)

7050 �財=êL@附註ü@#ºII (26,426) (1) (37,923) (4)

11,539 1 (21,361) (2)

7900 Î0?¹ 472,862 24 94,114 11

7950 å：S¢Î費I@附註ü@#úII 97,546 5 5,258 1

8200 LÓ?¹ 375,316 19 88,856 10

8300 ��0'12：

8310 ï重Å類至12&項z

8316 透過��0'12É�r6@衡量&42�\J資Ø

�7評612@附註ü@"I�@#9II

82,681 4 73,800 8

8349 å：與ï重Å類&項z�關&S¢Î - - - -

8300 LÓ��0'12 82,681 4 73,800 8

8500 LÓ0'12H額 $ 457,997 23 162,656 18
æ股Ö餘@ÃI@附註ü@#üII

9750 yLæ股Ö餘@ðc：¿ÀÁÃI $ 1.15 0.27
9850 ç釋æ股Ö餘@ðc：¿ÀÁÃI $ 1.15 0.27

(請詳閱1附'(財=�	附註)

董�長：鍾鼎Û Kd[：Ü題銓 �計�c：蔡.à

-22-






�
�


股
�
�
限
�
�
�
�
�
�

'
(
4
2
變
6
表

�
�
 
 


!
�
 
 
"
!
 
$
 
%
至
#
"
$


#
 
%

ð
c
：
¿
À
Á
Â
Ã

�
�
4
2
項
z

透
過
�
�
0
'
1

�
^
Ö
餘

2
É
�
r
6
@
衡

è
通
股

股
�
L

資
L
�
Õ

®
�
Ö

餘
�
Õ

Ø
Å
配

Ö
餘

'
�
�
計

量
&
4
2
�
\
J

資
�¹
�2
(1
¨
)

4
2
H
計

�
�
 
 
"
!
 
$
 
%
餘
額

$
3
,2
6
5
,5
4
2

1
8
5
,9
5
5

6
0
2
,8
7
7

2
,3
4
6
,4
3
7

2
,9
4
9
,3
1
4

5
5
,0
8
0

6
,4
5
5
,8
9
1

L
Ó
?
¹

-
-

-
8
8
,8
5
6

8
8
,8
5
6

-
8
8
,8
5
6

L
Ó
�
�
0
'
1
2

-
-

-
-

-
7
3
,8
0
0

7
3
,8
0
0

L
Ó
0
'
1
2
H
額

-
-

-
8
8
,8
5
6

8
8
,8
5
6

7
3
,8
0
0

1
6
2
,6
5
6

Ö
餘
ß
ê
�
Å
配
：

�
ø
®
�
Ö
餘
�
Õ

-
-

1
3
,9
6
8

(1
3
,9
6
8
)

-
-

-

è
通
股
7
金
股
¹

-
-

-
(1
3
9
,6
7
7
)

(1
3
9
,6
7
7
)

-
(1
3
9
,6
7
7
)

�
�
 
 
"
!
#
"
$


#
 
%
餘
額

3
,2
6
5
,5
4
2

1
8
5
,9
5
5

6
1
6
,8
4
5

2
,2
8
1
,6
4
8

2
,8
9
8
,4
9
3

1
2
8
,8
8
0

6
,4
7
8
,8
7
0

L
Ó
?
¹

-
-

-
3
7
5
,3
1
6

3
7
5
,3
1
6

-
3
7
5
,3
1
6

L
Ó
�
�
0
'
1
2

-
-

-
-

-
8
2
,6
8
1

8
2
,6
8
1

L
Ó
0
'
1
2
H
額

-
-

-
3
7
5
,3
1
6

3
7
5
,3
1
6

8
2
,6
8
1

4
5
7
,9
9
7

Ö
餘
ß
ê
�
Å
配
：

�
ø
®
�
Ö
餘
�
Õ

-
-

8
,8
8
6

(8
,8
8
6
)

-
-

-

è
通
股
7
金
股
¹

-
-

-
(7
8
,3
7
3
)

(7
8
,3
7
3
)

-
(7
8
,3
7
3
)

�
�
資
L
�
Õ
變
6
：

�
資
L
�
Õ
配
�
7
金
股
¹

-
(1
5
0
,2
1
5
)

-
-

-
-

(1
5
0
,2
1
5
)

處
Å
透
過
�
�
0
'
1
2
É
�
r
6
@
衡
量
&
4
2
�
\

-
-

-
1
3
1

1
3
1

(1
3
1
)

-

�
�
 
 


!
#
"
$


#
 
%
餘
額

$
3,
26
5,
54
2

35
,7
40

62
5,
73
1

2,
56
9,
83
6

3,
19
5,
56
7

21
1,
43
0

6,
70
8,
27
9

(請
詳
閱
1
附
'
(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鍾
鼎
Û

K
d
[
：
Ü
題
銓

�
計
�
c
：
蔡
.
à

-23-





��
股��限������

'(7金9量表

��  
!�  "! $ %至#"$
# %

ðc：¿ÀÁÂÃ

113!ä 112!ä
�Jë6&7金9量：

�LÓÎ0?¹ $ 472,862 94,114

�調ç項z：

���õ2費1項z

ì舊費I 9,509 6,838

î銷費I 1,603 1,978

預Ó I@迴轉¹2Iå11¨ (86) 134

透過12É�r6@衡量金融資
&?@¹2I1¨ (333) 1

¹ä費I 26,426 37,923

¹äõö (23,353) (17,973)

���股¹õö (10,914) -

ð賃Üò¹2 (57) (33)

����õ2費1項z'計 2,795 28,868

��與�Jë6�關&資
／負+變6}：

���與�Jë6�關&資
&?變6：

����'Ï資
åô 79,786 93,165

����îõÌ¦@y關V[Iåô@¸_I 18,863 (19,239)

����îõÇ%@y關V[Iåô 522 18,452

4貨åô@¸_I 239,699 (609,222)

預Ç%項¸_ (12,610) (30,004)

������96資
¸_ (6,395) (643)

������金融資
¸_ (552) (21,133)

����¡¢'Ï&¸額êL¸_ (58,808) (36,188)

�����與�Jë6�關&資
&?變6'計 260,505 (604,812)

���與�Jë6�關&負+&?變6：

����'Ï負+¸_ 203,325 206,032

����îÇÌ¦@y關V[Iåô (65,019) (84,915)

����îÇÇ%¸_ 52,271 94,637

������îÇ%¸_ 60,904 7,966

������96負+@åôI¸_ (18,572) 23,471

������與�Jë6�關&負+&?變6'計 232,909 247,191

�����與�Jë6�關&資
�負+&?變6'計 493,414 (357,621)

���調ç項z'計 496,209 (328,753)

� �運
k&7金9ö@9ÊI 969,071 (234,639)

��ÉÇ&¹ä (208,484) (182,731)

��ÉÇ&S¢Î (12,240) (23,643)

����Jë6&?7金9ö@9ÊI 748,347 (4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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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7金9量表@lI

��  
!�  "! $ %至#"$
# %

ðcõ¿ÀÁÂÃ

113!ä 112!ä

J資ë6&7金9量：

�¡¢透過��0'12É�r6@衡量&金融資
 (30,114) -

�處Å透過��0'12É�r6@衡量&金融資
 1,245 -

�¡¢ï6
3Ëó�設` (2,764) (708)

�¡¢J資�ï6
 (1,847) -

4Ê�證金åô (2,838) (1,066)

�¡¢]é資
 (1,702) (1,822)

���金融資
¸_ (490,863) (3,948)

�õ¡&¹ä 23,353 17,973

�õ¡&股¹ 10,914 -

J資ë6&?7金@9ÊI9ö (494,616) 10,429

ö資ë6&7金9量：

舉ÐÏÓÐ% 1,892,730 778,870

ø還ÏÓÐ% (1,998,980) (799,200)

�îÇÏÓÌY¸_ 822,000 -

�îÇÏÓÌYåô (420,000) -

��行��+ 1,198,389 -

ø還��+ (1,200,000) -

ð賃L金ø還 (4,250) (3,172)

���非96負+¸_ 2,598 904

��ú7金股¹ (228,588) (139,677)

��ö資ë6&?7金9ö@9ÊI 63,899 (162,275)

LÓ7金�Ïs7金¸_@åôI} 317,630 (592,859)

Óû7金�Ïs7金餘額 1,833,888 2,426,747

Óü7金�Ïs7金餘額 $ 2,151,518 1,833,888

(請詳閱1附'(財=�	附註)

董�長：鍾鼎Û Kd[：Ü題銓 �計�c：蔡.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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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
股��限��董����鑒：�

���見


��
股��限������
���� �! "
!�#$資
負'表，*���

�
���� ��"�#至! "
!�#$,-./表01/變3表�4金6量表，8�

9體財<�	附註?@A重C�計DEFGH，IJK�計���L�M

NK�計�$�見，O開9體財<�	QR�重CS面UNV證X�行Z財<�	[製]

^[製，足8`a表達
��
股��限������
���� �! "
!�#$財<

cd，*����
���� ��"�#至! "
!�#$財<ef�4金6量M

���見$gh

K�計�UNV�計�i託��k證財<�表規^�m計]^n行��opMK�計�q

該s]^t$責vwq�計���9體財<�	$責vx進�z說|MK�計�R隸~�<R

i���規�$Z��N�計�職I道�規�，與
��
股��限����超���，��

行該規�$��責vMK�計������足��適�$��證�，8p�表����見$g

hM

�調�項

�9體財<�	附註! ? HR述， <部調�¢高雄¥調�處q������ "!§

#至
��
股��限��進行調��¨©，�調閱���«
�至�«¬�間與®¯°	�

限��0C±°	�I�限���²³°	�限��
´°	���關$|¶·類¹0º金»

¼½¾�¿銷-Á�Â8ÃÄM�關O述Å間
��
股��限��與®¯°	�限��0C

±°	�I�限���²³°	�限��$ÆÇ，請É閱9體財<�	附註! ? HMK�計

�ÊËÌ而ÎÏ���見M

關鍵���項

關鍵���項UÑNK�計�$ÒIÓÔ，Õ
��
股��限������
�Ö9體

財<�	$��×�重要$�項M該s�項�q��9體財<�	Ù體�ÚÛ���見$過Ý

ÞÂ8Ëß，K�計��àÕ該s�項á�表��見MK�計�ÓÔßâ通Q���	O$關

鍵���項�t：

�0ä�銷åæçè~Å間$適a�

�關æç認ê$�計DE請詳9體財<�	附註ì?!
Hæç$認ê，|¶請詳9體

財<�	附註í?!§Hîï-Áæç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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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項$說|：


��
股��限��ä�æç�ð運$ò要æçóô，�ä�銷åæçUqà3


õÛR�1過ï�ö際Æøù認êMúqû設Iä�銷åÕ象þ�，須�視R�1過ï�

Æø資���認êæç，通�需
�諸�ZopI，8�
ä�銷åæç認êù點$Ï�

�MËÌ，æç認ê$�試�K�計�n行
��
股��限��9體財<�	��重要

�評��項$�M

Ëß$��Ý�：

��解銷åä�æç�æ�pI6Ý$������試æç認ê$�部���Ö設計�n

行$�f�M

�n行證ö�試8����視銷å-Á0à3
R�1�轉!"�Æø資�æn表，��

Õ銷å資�與G¹|¶M

��試�##$%Å間$銷åÆÇ，�Õ�關!�，8評�æç認êù點&'`aM

 0(貨評*

�關(貨評*$�計DE請詳9體財<�	附註ì?íH(貨，+設��計à�
�請

詳9體財<�	附註,，|¶請詳9體財<�	附註í?
HM

關鍵���項$說|：


��
股��限��$(貨�ð運$重要資
，�金額.Ù體資
G額$71%；(

貨評*UN�際�計]^��0 號規
處2，若4變4*5評�à`a，w造Û財<�

	àö表達M�Þ7åä�U8×近Å鄰近ÛÆ行:;
��
股��限��近Å銷å$

-Á*±p<較，而ðû>��Qûä�Êó?çÛK$à�
�較高，@較難��BC

<較$銷å*±，Dðû>��Qûä�$4變4*5UE賴G2階Iò觀ÓÔ;�計M

ËÌ，ðû>��Qûä�$評*�K�計�n行
��
股��限��9體財<�	�

�重要�評��項$�M

Ëß$��Ý�：

��
��
股��限��ÕqKLM$?資�酬·O表，���與¥Pcd進行<

較，8評�$Qðû>��Qûä�$4變4*5&'`a表達M

GG2階I與R2áSÕ9體財<�	$責v

G2階I$責vUNV證X�行Z財<�	[製]^[製`a表達$9體財<�	，TU

�與9體財<�	[製�關$V要�部��，8��9體財<�	Ê(�#Ëq舞X;錯誤$

重Càö表達M

q[製9體財<�	ù，G2階I$責v@@A評�
��
股��限��[\Jð$能

^0�關�項$Q露，8�[\Jð�計gh$`>，除非G2階I�cde
��
股��

限��;fgðI，;除de;fIhMiö際B行$��SLM


��
股��限��$R2áS?jm計k��H負�lm財<�#6Ý$責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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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9體財<�	$責v

K�計���9體財<�	$n�，UÕ9體財<�	Ù體&'(�#Ëq舞X;錯誤$

重Càö表達��-2��，�¼o���	M-2��U高Ö��，pNVm計]^n行$

��opi �證V能q¼9體財<�	(�$重Càö表達Màö表達B能#Ëq舞X;錯

誤M�àö表達$9M金額;FGrB-2預Åwt響9體財<�	v>者Rp$JxyE，

^被認�o�重C�M

K�計�NVm計]^��ù，運>ÒIÓÔ�ÒI{|MK�計�@n行têop：

1.辨認�評�9體財<�	#Ëq舞X;錯誤$重Càö表達風險；ÕR評�$風險設計�n

行適a$ËßÕE；���足��適�$��證�8p����見$ghMË舞XB能
�

�謀0�造0D�遺�0àö聲|;踰越�部��，DÊq¼#Ëq舞X$重Càö表達$

風險高q#Ëq錯誤者M

2.Õ與���關$�部����V要$�解，8設計aù:dt適a$��Ý�，p�n�非

Õ
��
股��限���部��$�f�表��見M

3.評�G2階IR`>�計DE$適a�，��Rp�計�計與�關Q露$-2�M

4.N�R��$��證�，ÕG2階I`>[\Jð�計gh$適a�，8�v
��
股�

�限��[\Jð$能^B能
�重C|�$�";:d&'(Q重Cà�
�，p¼�

論MK�計�若認�該s�";:d(Q重Cà�
�，^須q���	Þ�醒9體財<�

	v>者��9體財<�	$�關Q露，;q該sQ露U~à適aùÎÏ���見MK�計

�$�論U8�至���	#R��$��證��ghMpÊó�";:dB能#致
��


股��限��à�o�[\Jð$能^M�

5.評�9體財<�	?@A�關附註H$Ù體表達0�����，8�9體財<�	&'`a表

達�關ÆÇ��"M

6.Õq`>1/ $被?資��$財<資訊��足��適�$��證�，8Õ9體財<�	表

��見MK�計�負責��L"$Ñ#0lm�n行，�負責ÚÛ
��
股��限��$

���見M

K�計�與R2áSâ通$�項，@AR規�$�����ù間，8�重C���4?@

Aq��過ÝÞR辨認$�部��顯著��HM

K�計�@�R2áS�CK�計�R隸~�<Ri���規�$Z��遵��計�職I

道�規�Þ�關���$聲|，�與R2áSâ通R�B能被認��t響�計����$關U

����項?@A�關防護¡¢）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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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計�¤與R2áSâ通$�項Þ，y
Õ
��
股��限������
�Ö9體

財<�	��$關鍵���項MK�計�q���	Þ¥|該s�項，除非 ¦à`許�開Q

露¨
�項，;Q©ª見:dt，K�計�y
àq���	Þâ通¨
�項，ËB-2預Å

Ìâ通R
�$負面t響CqR«進$�þ¬/M

­ ®�û�I�聯�-���計�����<�R

��計��：

證XòG�關
�°k證!號

：
金G證m±01090332798號

金G證m±01100333824號
�������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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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表

����
���� ��"�#至! "
!�#

áS：²³´µ¶

113�Ö 112�Ö
金�額 ％ 金�額 ％

4000 ðIæç?附註í?! H�?!§HH $ 2,011,755 100 817,169 100

5000 ðIÛK?附註í?
H�?!
HH 1,339,880 67 585,222 72

5900 ðIÖ¬ 671,875 33 231,947 28

6000 ðI費>：

6100 Ø銷費>?附註í?ìH�§H 103,214 5 33,316 4

6200 G2費>?附註í?!
H0?!·H�§H 122,735 6 89,371 11

225,949 11 122,687 15

6900 ðI4¬ 445,926 22 109,260 13

7000 ðIhæç�»¼：

7100 �¬Ùæç 21,701 1 17,177 2

7010 ���æç?附註í? H0?! H�§H 11,697 1 6,055 1

7020 ���¬/�.� 931 - (6,719) (1)

7050 �財<ÛK?附註í?!¬HH (25,526) (1) (37,858) (5)

7070 `>1/ 認ê$Ú��./$�額 13,524 1 323 -

22,327 2 (21,022) (3)

7900 Â$4¬ 468,253 24 88,238 10

7950 Û：R�Â費>?¬/H?附註í?!ìHH 92,937 5 (618) -

8200 KÅ4¬ 375,316 19 88,856 10

8300 ��,-./：

8310 à重·類至./$項n

8316 透過��,-./¼�`*5衡量$1/oo?資Ê

ö4評*./?附註í?!,HH

82,681 4 73,800 9

8349 Û：與à重·類$項n�關$R�Â - - - -

8300 KÅ��,-./ 82,681 4 73,800 9

8500 KÅ,-./G額 $ 457,997 23 162,656 19
Ü股Ë餘?¶H?附註í?!íHH

9750 gKÜ股Ë餘?áS：²³´¶H $ 1.15 0.27
9850 Ý釋Ü股Ë餘?áS：²³´¶H $ 1.15 0.27

(請詳%附9體財<�	附註)

董�長：鍾鼎Ð J2Z：Ñ題銓 �計òG：蔡!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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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4金6量表

����
���� ��"�#至! "
!�#

áS：²³´µ¶

113�Ö 112�Ö
ðIâ3$4金6量：

�KÅÂ$4¬ $ 468,253 88,238

�調Ù項n：

���æ/費.項n

ã舊費> 7,386 4,958

å銷費> 701 651

透過./¼�`*5衡量金融資
�負'$4?¬/H.� (333) 1

¬Ù費> 25,526 37,858

¬Ùæç (21,701) (17,177)

���股¬æç (10,914) -

`>1/ 認ê$Ú��¬/$�額 (13,524) (323)

æ賃Îè¬/ (57) -

����æ/費.項n-計 (12,916) 25,968

��與ðIâ3�關$資
／負'變3r：

���與ðIâ3�關$資
$4變3：

����ßæ¾�Ûê?«ëH 2,500 (2,500)

����ßæ¹�Ûê - 100

(貨Ûê?«ëH 273,306 (450,067)

預¸�項«ë (13,958) (27,923)

������63資
«ë (5,140) (1,587)

������金融資
«ë (1,256) (19,997)

������-Á$«額ÛK«ë (58,808) (36,188)

�����與ðIâ3�關$資
$4變3-計 196,644 (538,162)

���與ðIâ3�關$負'$4變3：

����-Á負'«ë 203,325 206,032

����ß¸¾�?ÛêH«ë (145,762) 7,768

����ß¸¹�«ë 130,490 28,168

������ß¸�«ë 60,441 9,155

������63負'?ÛêH«ë (20,376) 18,770

������與ðIâ3�關$負'$4變3-計 228,118 269,893

�����與ðIâ3�關$資
�負'$4變3-計 424,762 (268,269)

���調Ù項n-計 411,846 (242,301)

��ð運
�$4金6ç?6¼H 880,099 (154,063)

��»¸$¬Ù (207,591) (182,694)

��»¸$R�Â (5,239) (16,750)

���ðIâ3$44金6ç?6¼H 667,269 (353,507)

-33-





��
股��限��

4金6量表?\H

����
���� ��"�#至! "
!�#

áSì²³´µ¶

113�Ö 112�Ö
?資â3$4金6量：

���透過��,-./¼�`*5衡量$金融資
 (30,114) -

�處·透過��,-./¼�`*5衡量$金融資
 1,245 -

預¸?資�«ë (1,200,000) -

���à3
0¾ä�設¿ (1,005) (113)

���?資�à3
 (1,847) -

(¼�證金«ë (840) (1,827)

���iÚ資
 (1,509) (493)

���金融資
«ë (490,863) (3,348)

�æ�$¬Ù 21,701 17,177

�æ�$股¬ 30,588 20,792

?資â3$44金?6¼H6ç (1,672,644) 32,188

í資â3$4金6量：

舉ÄÃÅÄ� 1,857,730 743,870

ï還ÃÅÄ� (1,963,980) (799,200)

�ß¸ÃÅ¾X«ë 822,000 -

�ß¸ÃÅ¾XÛê (420,000) -

��行��' 1,198,389 -

ï還��' (1,200,000) -

���非63負'«ë 2,645 925

��ñ4金股¬ (228,588) (139,677)

æ賃負'K金ï還 (3,035) (2,051)

��í資â3$44金6ç?6¼H 65,161 (196,133)

KÅ4金�Áa4金Ûêr (940,214) (517,452)

Åò4金�Áa4金餘額 1,744,980 2,262,432

Åó4金�Áa4金餘額 $ 804,766 1,744,980

(請詳%附9體財<�	附註)

董�長：鍾鼎Ð J2Z：Ñ題銓 �計òG：蔡!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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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附件6：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條文序號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說明 

第廿三條 
本公司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

勞之稅前利益於彌補虧損後，如尚

有餘額，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作

為董事酬勞及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

員工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撥不低

於百分之十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

時，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勞

之稅前利益於彌補虧損後，如尚有餘

額，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作為董事

酬勞及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

勞。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

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證交

法第 14 條

第 6 項之

規定辦理

第廿三條

之一 

本公司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得於

每季終了後為之。本公司分派前三

季盈餘時，應先預估並保留應納稅

捐、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依法彌補

虧損及提列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得不

再提列。 

本公司前三季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議案，應於次季終了前，連同營業

報告書及財務報表送交審計委員會

查核後，提董事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

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規定或營運所需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

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

積。但法定盈餘公積累積已達實收

資本額時，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規定或營運所需提列或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如尚有餘額，再併同以前年度

累積未分配盈餘，視當年度資金狀

況及經濟發展由董事會決議保留或

分派股東股利，並提請股東會同意。

本公司為求永續、穩定之經營發展，

考量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擬

定股利政策，並綜合考量保留盈餘

及未來獲利狀況，以決定每年可分

配之金額，股利發放採股票股利及

現金股利二種方式，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以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總額百

分之十為原則，惟每股現金股利不

考量本公

司盈餘分

配之政

策，爰新

增本條依

季度分配

盈餘之規

定。

-35-



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五)如尚有餘額，再併同以前年度

累積未分配盈餘，視當年度資金狀

況及經濟發展由董事會決議保留或

分派股東股利，並提請股東會同意。

本公司為求永續、穩定之經營發展，

考量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擬

定股利政策，並綜合考量保留盈餘

及未來獲利狀況，以決定每年可分

配之金額，股利發放採股票股利及

現金股利二種方式，現金股利分派

之比例以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總額百

分之十為原則，惟每股現金股利不

足0.5 元時，得改採發放股票股利。

足0.5 元時，得改採發放股票股利。

第廿三條

之二 

本公司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者，依公

司法第二百二十八條之一及第二百四

十條第五項規定，由董事會決議辦

理，並報告股東會，無須提交股東會

請求承認。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

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者，依公

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由董

事會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無須

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爰新增本

條依季度

分配盈餘

之規定。

第廿五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一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五日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一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五日 

增訂修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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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五月廿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五月廿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０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五月廿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五月廿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０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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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為加強財務管理及降低經營風險，本辦

法係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之「公開

發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

之規定辦理，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除遵照法令外，悉

依本辦法處理。 

一、本辦法係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1

年 2 月 4 日（91）台財證（六）字第 101404

號函及 98 年 1 月 15 日金管證六字第

0980000271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

訂，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但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文 字 調

整 

十二、背書保證限額： 

 (一）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

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一百二十。 

（二）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當期淨值百分之六十。惟本公司或

本公司及子公司對本公司直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不少於百分之九十之子

公司，其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淨

值百分之一百二十為限。 

  (三)略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書

保證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

及合理性。 

十二、背書保證限額： 

 (一）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

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之百分之五十。 

 (二）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

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略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保

證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 

因 應 營

運 需 求

調 整 保

證限額 

十三、授權層級及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 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

者，應經董事會通過，惟若背書

保證金額未超過上述規定限額

之百分之五十時，得先由董事長

決行，事後再報董事會追認，並

將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

查。 

十三、授權層級及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

應經董事會通過，惟若背書保證金

額未超過上述規定限額之百分之

五十時，得先由董事長決行，事後

再報董事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

情形報股東會備查。 

文 字 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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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

司依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為背

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

決議後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

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

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

限。 

若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

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

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二)(三)(四)略 

（五）財務部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查簿，

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

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

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詳予登載備查。 

（六）財務部應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背書

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查核

所需之相關資料。 

（七）背書保證屆期前，財務部應主動通

知背書保證對象將留存於債權機

構之保證票據收回，財務部於加蓋

註銷章後影印留存，正本退回且將

註銷紀錄登載於「背書保證備查

簿」結案。已結案之背書保證若有

設定抵押或提供擔保品時，應辦理

塗銷設定登記或返還質押。 

   (八)略 

若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

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

各獨立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

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二)(三)(四)略 

（五）財、會部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查簿，

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

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

項、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

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

等，詳予登載備查。 

（六）財、會部應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

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背

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查

核所需之相關資料。 

（七）背書保證屆期前，財、會部應主動

通知背書保證對象將留存於債權

機構之保證票據收回，財、會部於

加蓋註銷章後影印留存，正本退回

且將註銷紀錄登載於「背書保證備

查簿」結案。已結案之背書保證若

有設定抵押或提供擔保品時，應辦

理塗銷設定登記或返還質押。 

   (八)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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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十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

亦同。 

本辦法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

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二十四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

二十七日 

十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

亦同。 

本辦法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

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

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

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五月

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

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

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

二十四日 

增 加 本

次 修 訂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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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姓名
學歷 經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郭欣怡

國立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

研究所博士

現任：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義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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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情形 

解除新任獨立董事競業禁止情形 

職稱 姓名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獨立董事 郭欣怡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義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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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修訂前) 

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股東常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三發地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

「SAN FAR PROPERTY LIMITE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H701010 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 

二、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三、H701040 特定專業區開發業。 

四、H701050 投資興建公共建設業。 

五、H701060 新市鎮、新社區開發業。 

六、H701070 區段徵收及市地重劃代辦業。 

七、H701080 都市更新重建業。 

八、H702010 建築經理業。 

九、H703090 不動產買賣業。 

十、H703100 不動產租賃業。 

十一、H703110 老人住宅業。 

十二、E801010 室內裝潢業。 

十三、F106020 日常用品批發業。 

十四、F111090 建材批發業。 

十五、F113010 機械批發業。 

十六、F211010 建材零售業 

十七、F213080 機械器具零售業。 

十八、F301010 百貨公司業。 

十九、F301020 超級市場業。 

廿、  F501060 餐館業。 

廿一、G202010 停車場經營業。 

廿二、I102010 投資顧問業。 

廿三、I103060 管理顧問業。 

廿四、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廿五、I503010 景觀、室內設計業。 

廿六、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廿七、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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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J503030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廿九、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卅、  J503050 錄影節目帶業。 

卅一、J701020 遊樂園業。 

卅二、J701040 休閒活動場館業。 

卅三、J801010 高爾夫球場業。 

卅四、J901020 一般旅館業。 

卅五、JD01010 工商徵信服務業。 

卅六、D401010 熱能供應業。 

卅七、F199990 其他批發業。 

卅八、F501030 飲料店業 

卅九、F401010 國際貿易業。 

四十、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四一、F21303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四二、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四三、IE01010 電信業務門號代辦業。 

四四、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四五、F213060 電信器材零售業。 

四六、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四七、I401010 一般廣告服務業。 

四八、J301010 報紙業。 

四九、J303010 雜誌(期刊)出版業。 

五十、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轉投資，為其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所

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三條之一：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辦法辦理。 

第四條：刪除。 

第二章 股     份 

第五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肆拾伍億元，分為肆億伍仟萬股，均為普通股，

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未發行部分，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保留壹佰

萬股供發行認股權憑證、附認股權特別股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

授權董事會得分次發行。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

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

價格轉讓予員工，或以低於市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第六條：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主管機關或其

核定之發行登記機構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公開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其發行之股份，並依該機構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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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

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八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

月內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相關法令召集之。 

第九條：股東會由董事會召集，以董事長為主席，遇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208 條規定辦理；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

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 

第九條之一: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

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一條：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情事者無

表決權。 

第十二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

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依主管機關規定，本公司股

東亦得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

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議事錄應記載

會議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

議事錄應與出席股東之簽名簿及代理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於本公司。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四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實際應選人數授權董事會議定之，董事選舉採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名制度，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

選任之。董事候選人提名、公告等相關事宜，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之。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至少三人，(其中至少一人獨立董事應具備會

計或財務專長)，且不得少於董事席次三分之一。 

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應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 

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 

第十五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

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會於必要時得決議設副董事長一人，由董事依前項方式互推之。 

第十六條：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

時召集之。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

為之。董事以視訊畫面參與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會，除每屆第一次董事會，依公司法第二零三條召集外，其餘由董事

長召集之，同時任為主席;除公司另有規定外，其決議須由全體董事過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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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出席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

依公司法第二零五條規定出具委託書委託其他董事出席，但以代理一人為

限。 

第十七條：刪除。 

第十八條：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

錄分發各董事;議事錄應記載會議之時日場所，出席之姓名及決議方法，

並應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議事錄應與出席董事之簽名簿及代理

出席之委託書一併保存  於本公司。 

第十九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 

第二十條：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 

第廿條之一：董事執行本公司業務時，不論公司盈虧，公司得比照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薪津及出席費。 

第廿條之二：董事於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本公司得為其

購買責任保險。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廿一條：本公司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

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二條：本公司董事會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時，造具下列表冊，於股東常會開會三

十日前交審計委員會查核，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1.營業報告書 

2.財務報表 

3.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三條：本公司當年度未計入員工及董事酬勞之稅前利益於彌補虧損後，如尚有餘

額，應提撥不高於百分之五作為董事酬勞及不低於百分之一作為員工酬勞。

前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報

告股東會。 

第廿三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後如有盈餘，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虧損； 

(三)提出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實收資

本額時，不在此限。 

(四)依法令規定或營運所需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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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尚有餘額，再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視當年度資金狀

況及經濟發展由董事會決議保留或分派股東股利，並提請股東會

同意。 

本公司為求永續、穩定之經營發展，考量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

擬定股利政策，並綜合考量保留盈餘及未來獲利狀況，以決定每年可

分配之金額，股利發放採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二種方式，現金股利分

派之比例以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總額百分之十為原則，惟每股現金股利

不足0.5 元時，得改採發放股票股利。 

第廿三條之二：本公司盈餘分派以現金發放者，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

由董事會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無須提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第廿三條之三：於本公司無盈餘可分派，或雖有盈餘但盈餘數額遠低於本公司先前實

際分派之盈餘，或依公司財務、業務及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得將公

積全部或一部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分派，其以現金分派者，得由董

事會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決議辦理，並報告股東會，無須提

交股東會請求承認。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四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五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 八十二年九月一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十六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六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四月八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廿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廿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廿一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五月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廿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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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五月廿七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五月廿五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二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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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辦法(修訂前) 

中華民國108年6月24日股東常會修訂通過 

一、本辦法係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1年2月4日（91）台財證（六）字第101404

號函及98年1月15日金管證六字第098000027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公開發

行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準則」修訂，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他人、為

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二、依公司法規定，本公司之資金，除有下列各款情形外，不得貸與股東或任何

他人： 

（一）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業務往來者。 

（二）公司間或與行號間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者，融資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

當期淨值之百分之四十。 

（三）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或一營業週期 (以較長者為準)之期間。 

（四）所稱融資金額係指本公司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五）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

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本公司從

事資金貸與，不受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但仍應依第三條及第五條之規

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三、資金貸與總額及個別對象之限額 

（一）資金貸與有業務往來公司或行號者，貸與總金額以不超過本公司當期淨

值百分之四十為限；而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雙方間最近一年度業務往

來金額為限。所稱業務往來金額係指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資金貸與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之公司或行號者，個別貸與金額以不超過

本公司當期淨值百分之二十為限，惟對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子公司以百

分之四十為限。 

(三) 本辦法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認

定之。 

       本公司之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編制，本準則所稱之淨值，係

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制準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之權益。 

四、貸與作業程序 

（一）徵信 

-49-



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由借款人先檢附必要之公司資料及財務資

料，向本公司以書面申請融資額度。 

本公司受理申請後，應由財、會部就貸與對象之所營事業、財務狀況、

償債能力與信用、獲利能力及借款用途予以調查、評估，並擬具報告。 

（二）保全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時，應取得同額之擔保本票，必要時並辦理動

產或不動產之抵押設定。前項債權擔保，債務人如提供相當資力及信用

之個人或公司為保證，以代替提供擔保品者，董事會得參酌財會部之徵

信報告辦理；以公司為保證者，應注意其章程是否有訂定得為保證之條

款。 

（三）授權範圍 

本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經本公司徵信後，呈董事長核准並提報董事

會決議通過後辦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或其子公司間之資

金貸與，應依前項規定提董事會決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二條第五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其子公

司對單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超過該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十。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時，於將資金貸與他人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五、貸與期限及計息方式 

（一）每筆資金貸與期限以一年以下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同意

後，依實際狀況需要延長貸與期限，惟展期後總借款期限仍以一年以下

為原則。 

（二）資金貸與利率不得低於本公司向金融機構短期借款之最高利率。本公司

貸款利息之計收，以每月繳息一次為原則，如遇特殊情形，得經董事會

同意後，依實際狀況需要予以調整。 

六、已貸與金額之後續控管措施、逾期債權處理程序 

（一）貸款撥放後，應經常注意借款人及保證人之財務、業務以及相關信用狀

況等，如有提供擔保品者，並應注意其擔保價值有無變動情形，遇有重

大變化時，應立刻通報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理。 

（二）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或到期前償還借款時，應先計算應付之利息，連同本

金一併清償後，方可將本票借款等註銷歸還借款人或辦理抵押權塗銷。 

（三）借款人於貸款到期時，應即還清本息。如到期未能償還而需延期者，需

事先提出請求，報經董事會核准後為之，每筆延期償還以不超過三個月，

並以一次為限，違者本公司得就其所提供之擔保品或保證人，依法逕行

處分及追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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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規定事項 

（一）公司辦理資金貸與事項，應建立備查簿，就資金貸與之對象、金額、

董事會通過日期、資金貸放日期及依本作業程序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

予登載備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行

情形，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

察人(或審計委員會)。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不符本辦法規定或餘額超限時，應訂

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八、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資金貸與餘額輸入公

開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二十以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金貸與餘額達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

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3.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達公

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 3 款應

公告申報之事項，應由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序。 

(五)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資金貸與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九、對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將資金貸與他人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定資金

貸與他人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十日(不含)以前編制上月份資金貸與其他公司明細表，

並呈閱本公司。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亦應至少每季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稽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或審計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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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

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執行情形，並覆核子公司自行檢查報告等

相關事宜。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報

告呈報董事長。 

十、本辦法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貼現融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背書

保證，及為本公司融資之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為本公司或他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或保

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入前二款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四）本公司提供動產或不動產為他公司借款之擔保設定質權、抵押權者，

亦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十一、本公司得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四）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達股份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間，得為

背書保證唯背書保證前，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始辦理，且金額

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

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保證，不在此限。 

（五）本公司基於承攬工程需要之同業間或共同起造人間依合約規定互保，

或因共同投資關係由全體出資股東依其持股比率對被投資公司背書保

證者，或同業間依消費者保護法規範從事預售屋銷售合約之履約保證

連帶擔保者，不受前述(一)~(四)規定之限制，得為背書保證。 

（六）前項所稱出資，係指公司直接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

公司出資。 

十二、背書保證限額： 

 (一）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外背書保證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期淨值 

之百分之五十。 

 （二）本公司或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之背書保證限額不得超過本公司當 

期淨值百分之二十。 

(三）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易之總

額（雙方  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當期淨值以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之報表所載為準。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對外背書保證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分之五十以

上者，應於股東會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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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授權層級及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本公司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應經董事會通過，惟若背書保證金額

未超過上述規定限額之百分之五十時，得先由董事長決行，事後再報董

事會追認，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查。 

若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

錄。 

（二）辦理背書保證程序時，財會部應依背書保證對象之申請，逐項審核其資

格、評估背書保證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其額度是否符合本規定，並應分

析背書保證對象之營運、財務及信用狀況等，以評估背書保證之風險程

度，必要時並取得擔保品。 

（三）辦理背書保證時，若因業務需要而有超過背書保證規定所訂額度之必要

且符合公司背書保證所訂條件者，應經董事會同意並由半數以上之董事

對公司超限可能產生之損失具名聯保，並應修正本辦法，提報股東會追

認；股東會不同意時，應訂定計畫於一定期限內銷除超限部分。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於前項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

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記錄。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背書保證對象不符本辦法規定或金額超限時，應

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五）財、會部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額、董事會

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審慎評估之事項、

擔保品內容及其評估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

登載備查。 

（六）財、會部應評估並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揭露背書

保證資訊，並提供簽證會計師查核所需之相關資料。 

（七）背書保證屆期前，財、會部應主動通知背書保證對象將留存於債權機構

之保證票據收回，財、會部於加蓋註銷章後影印留存，正本退回且將註

銷紀錄登載於「背書保證備查簿」結案。已結案之背書保證若有設定抵

押或提供擔保品時，應辦理塗銷設定登記或返還質押。 

（八）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知各監察人(或審

計委員會)。 

十四、印鑑保管及程序： 

本公司以向經濟部申請登記之公司印鑑為背書保證之專用印鑑，公司印信及

票據等分別由專人保管，並按規定程序用印或簽發票據，背書保證有關印章

保管人應報經董事會同意，變更時亦同。 

若對國外公司為保證行為時，公司所出具之保證函應由董事會授權之人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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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10日前將本公司及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餘額輸入公開

資訊觀測站。 

（二）本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下列標準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1.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

之五十以上。 

2.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3.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帳面金額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十以上。  

4.本公司或其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達本

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五以上。 

  （三）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者，該子公司有前項第4款應公

告申報之事項，應由該本公司為之。 

（四）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有損失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有關資

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五) 本辦法所稱事實發生日，係指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背書保證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十六、對子公司辦理背書保證之控管程序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擬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者，本公司應命該子公司訂

定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並應依所定作業程序辦理。 

（二）子公司應於每月十日(不含)以前編制上月份為他人背書保證明細表，

並呈閱本公司。 

（三）子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行情形，

並作成書面紀錄，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立即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稽

核單位，本公司稽核單位應將書面資料送交各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 

（四）本公司稽核人員依年度稽核計劃至子公司進行查核時，應一併了解子

公司為他人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執行情形，並覆核子公司自行檢查報告

等相關事宜。若發現有缺失事項應持續追蹤其改善情形，並作成追蹤

報告呈報董事長。 

十七、罰責 

本公司承辦員工違反本辦法者，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提報考核，依其情節輕

重處罰。 

公司負責人違反第二條規定時，應與借用人連帶負返還責任；如公司受有損

害，亦應由其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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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實施與修訂 

經董事會通過，送各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後實施，如有

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各監察人(或審

計委員會)及提報股東會討論。 

本公司修正本辦法，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二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十九、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本辦法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六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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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股東會議事規則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一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

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

資遵循。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

規則之規定。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另

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會應經

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

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

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

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

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

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

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

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

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

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 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

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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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

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

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

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

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會通過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

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

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

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

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

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

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

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五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

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

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

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

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訊會

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

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應憑出席證、出

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

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57-



股東常會議事手冊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

代簽到。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

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人者，

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指派代表之人數，以當屆董事

（含獨立董事）之人數為限。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

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

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

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

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

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

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

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

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

議案，視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

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

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

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

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七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

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

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

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

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

解公司財務業務狀況之常務董事或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

事之代表人者，亦同。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

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至少一席審計委員會成員親自

出席，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

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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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 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八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

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

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

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

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

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

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

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

席股份數等。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

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股東會以視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前項延後二次

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

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

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

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十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

括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

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

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

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

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

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

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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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

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

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

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

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

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

一人發言。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股東，得於

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

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

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或超出

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二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

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

利益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

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

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十三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

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

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

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

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

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

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

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

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投票表決，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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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

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

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

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

股東身分。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

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

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

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

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

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徵求人或受託代理人，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

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

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

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四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

當場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

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

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五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

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

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

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

載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

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

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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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股東出席權數，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權數者，亦同。股

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

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七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

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

得制止之。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

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十八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

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

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

續行集會。 

第十八條之一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

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十八條之二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

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十八條之三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

試，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

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

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

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

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

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

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

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

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

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

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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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

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

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

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

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

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

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

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

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

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

意事項。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議事規則訂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八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二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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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董事選舉辦法 

董事選舉辦法 

第一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及非獨立董事之選舉，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

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

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

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

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四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

循事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

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

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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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

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臺灣證券

交易所上市審查準則相關規定或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

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審查準則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不宜上櫃規定之

具體認定標準」第 8 款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

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六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

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得選擇採行以現場或電子投票方式之一行使其選

舉權。前項若採行股東以電子投票方式行使選舉權者，應於本公司指

定之電子投票平台行使之。 

第七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

代之。 

第八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

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

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若採行電子投票，前項選舉權數，依股東會現場所投之選舉權數加計

電子投票之選舉權數計算之。前項電子投票表決結果應於股東會前由

符合股務處理準則第 44 條之 6 規定之機構，確認股東身分及表決權

數並完成統計驗證。 

第九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

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

開驗。 

第十條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

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

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

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

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表人姓名。 

第十一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本公司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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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

符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

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

文件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十二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

單與其當選權數。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

妥善保管，若採行電子投票，應由監票員將現場選舉票併同電子投票

資料封存，並於其上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

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三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訂立於中華民國一Ｏ四年六月二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Ｏ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第二次修訂於一Ｏ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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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基準日：114 年 3 月 29 日，單位：股 

職稱 姓名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持有股數 

董事 卓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鼎晟 
1,301,250

董事 上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鍾俊榮、鍾鼎興 
13,183,004

董事 陸康琪 0

獨立董事 吳彥鋒 0

獨立董事 張玲玲 0

獨立董事 缺額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小計 14,484,254

註： 本公司截至114年 3月 29日止實收資本額為3,265,541,500元已發行股數

計 326,554,150 股。依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

規則第二條之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持股已符合規範。 

1. 本公司全體董事法定應持有股數為 13,062,166 股，全體董事實際持有股

數為 14,484,254 股。 

2. 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不適用有關監察人持有股數

不得少於一定比率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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